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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株洲旭创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茅屋街路荒冲5303号厂房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平尺保护箱 商标 RSH/瑞思航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3月11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3325-2017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3月15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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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金

属

件

外

观

质

量

焊接件

/

应无脱焊、虚焊、焊穿、错位、夹渣、气孔、焊

瘤、焊丝头、咬边、飞溅
符合 合格

冲压件 应无脱层、裂缝 符合 合格

铆接件
应牢固，无脱铆、漏铆，铆钉应端正圆滑无明显

锤印
符合 合格

喷涂层
应光滑均匀，色泽一致，应无流挂、疙瘩、皱皮、

飞漆等缺陷，应无漏喷、锈蚀
符合 合格

电镀层
应无剥落、返绣、毛刺，应无烧焦、起泡、针孔、

裂纹、花斑和划痕
符合 合格

耐腐蚀性

/ 100h 内，应无气泡产生 符合 合格

/
100h 内，应无锈迹、剥落、起皱、变色和失光现

象
符合 合格

可溶性铅

mg/kg

≤90 ＜1

可溶性铬 ≤7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镉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汞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钡 ≤1000 ＜10 合格

可溶性硒 ≤500 ＜10 合格

可溶性砷 ≤2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锑 ≤60 ＜1 合格

甲醛释放量 mg/L ≤1.5 0.1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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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